
1 
 

食品用洗潔劑管理 QA 

106年 5月 

Q1 :何謂食品用洗潔劑？ 

A: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(下稱食安法)第 3條第 6款之定義，食品

用洗潔劑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之

物質。故食品用洗潔劑包含消毒類及洗滌類之產品，例如用於蔬

果或食品接觸面之「次氯酸鈉」屬消毒類食品用洗潔劑，「洗碗精」

屬洗滌類食品用洗潔劑。 

Q2 :食品用洗潔劑業者是食品業者嗎? 

A: 依據食安法第 3條第 7款之定義，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

加物之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賣、輸入、輸

出或從事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、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、加

工、輸入、輸出或販賣之業者。準此，食品用洗潔劑相關業者屬

食品業者，應遵循食安法相關規範。 

Q3 :食品用洗潔劑相關規範有哪些? 

A: 有關食品用洗潔劑業者應符合之食安法相關規定包括:第 7條(業

者應自主管理)、第 8條(業者須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(GHP)準則、

食品業者登錄等)、第 10條(食品用洗潔劑工廠應符合「食品工廠

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」之基本共同標準、兼營食品及食品添加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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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食品用洗潔劑工廠須進行分廠分照等)；及產品符合第 16條(安

全把關)、第 17條(衛生福利部已訂定「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」)、

第 27條(應標示事項)、第 28條(標示原則)等之規定。 

Q4 :食品用洗潔劑業者須進行食品業者登錄嗎? 

A: 是，具工廠登記、商業登記、公司登記或營業登記之食品用洗潔

劑製造加工(104年 12月 31日前)及販售業者(103年 12月 31日前)

應至本署「非登不可」平台進行食品業者登錄，詳情請參考公告

內容(a【發布日期：2014-10-16】訂定「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

品業者類別、規模及實施日期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id=11672&chk=71842

766-9dc8-4e39-835a-bcd2d414775f&param=pn%3d2%26cid%3d3%

26cchk%3d46552e96-810a-42c3-83e#.VwtkGlJf2mQ 。b【發布日

期：2015-09-18】修正「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、

規模及實施日期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id=14070&chk=674b4

4fa-17d3-4874-8328-1dacd1be5633&param=pn%3d2%26cid%3d3%

26cchk%3d46552e96-810a-42c3-83e1-bd5e42344633#.VgUPo1Khc

5s)。 

Q5 :食品用洗潔劑業者於「非登不可」平台需登錄產品資訊嗎? 

A: 是，食品用洗潔劑「製造加工」業者須於「非登不可」平台登錄

產品資訊，包含商品品名、該商品所含清潔成分或消毒成分，如

有委託代工情形，則須填寫代工相關資訊。「販售」業者則不須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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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產品資訊，僅需勾選販售項目「食品用洗潔劑」。 

Q6 :A公司委託B工廠製造食品用洗潔劑，A公司是否為「製造加工」

業者? 

A: 是，A公司委託 B工廠製造食品用洗潔劑，則 A公司及 B工廠皆

視為「製造加工」業者，於「非登不可」平台須填寫「製造加工」

頁籤內容，並填寫代工資訊；如有販售行為，則無論對象是否為

一般消費者，均應填寫「販售」頁籤內容。 

Q7 :如何新增「非登不可」平台中清潔或消毒成分? 

A: 食品藥物管理署(下稱食藥署)已蒐集清潔或消毒成分列成清單供

業者選取，如欲填寫之清潔或消毒成分未列於「非登不可」平台

清單中，業者可選擇清單最下方之「待列入」選項後，發函至食

藥署，由食藥署核判後新增至平台清單。 

來函內容可依下方範例撰寫  

主旨:申請新增食品用洗潔劑清潔(或消毒)成分於食品業者登錄系

統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欲新增成分之中文「化學名稱」、俗稱、CAS No. 及英文名

稱等相關資料。 

Q8 :非登不可平台中登錄之產品資訊應多久更新一次? 

A: 依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七條，登錄內容如有變更，食品業者應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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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，申請變更登錄。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後，

應於每年七月申報確認登錄內容。因此，新商品開始製造之日起

三十日內應至「非登不可」平台新增產品資訊。 

Q9 :食品用洗潔劑工廠須分廠分照嗎? 

A: 食品用洗潔劑製造廠若未兼營「食品」及「食品添加物」之生產

則非分廠分照規範對象，即未限制不得與化工清潔劑在同一廠區

生產，惟應有防止交叉污染之措施，以確保產品符合食安法相關

規範。 

Q10 :食品用洗潔劑需查驗登記才能上市嗎? 

A: 否，食安法第 21條第 1項，「經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』之食品、

食品添加物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，其製

造、加工、調配、改裝、輸入或輸出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

記並發給許可文件，不得為之；其登記事項有變更者，應事先向

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准」。意即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品項才

須查驗登記，而衛生福利部目前尚未公告食品用洗潔劑需申請查

驗登記，業者仍應自主管理，確保產品符合相關規定。 

Q11 :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未規範之物質即不屬食品用洗潔劑? 

A: 否，只要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

質即屬食品用洗潔劑，食安法各項規範均應遵守(請參考 Q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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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2 :所有食品用洗潔劑皆須檢測衛生標準中砷、重金屬、甲醇、壬

基苯酚類界面活性劑…等物質? 

A: 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第 3條，針對砷、重金屬、甲醇、壬基苯

酚類界面活性劑、螢光增白劑、香料及著色劑等項目予以限定標

準。惟前開項目之標準僅適用於以「合成界面活性劑」為主成分

之液態洗潔劑，並不適用於供餐具自動洗淨機使用之洗潔劑。以

消毒類食品用洗潔劑為例，次氯酸鈉產品配方中不含「合成界面

活性劑」者，即不適用前述衛生標準第 3條之規定。 

Q13 :食品用洗潔劑之配方成分皆須為准用之食品添加物? 

A: 依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第 3條第 6款，食品用洗潔劑若使用「香

料及著色劑」，應以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為限。其他配方成分並未強

制規範。 

Q14 :只有列於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附表一、二中之消毒成分才可

使用於食品或食品接觸面? 

A: 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之附表一、二非為正面表列，未列於附表

一、二之消毒成分，業者應自主管理，確認成分符合食安法第 16

條之規範。 

Q15 :氯系食品用洗潔劑用於食品時之規範? 

A: 1.用於清洗食品之主要消毒成分，且列於附表二者，應符合附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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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使用規定。目前該表所列成分為氯系食品用洗潔劑，使用後須

再經飲用水充分清洗、殺菁、加熱或其他適當處理，以使最終食

品之殘留濃度符合規定。 

2.目前氯系食品用洗潔劑除用於生鮮即食食品(如：生食用蔬果、

生食用水產品)，或其他於製程中無法經加熱等有效殺菌方式進

行處理，有使用消毒劑之必要，否則可能有導致食品中毒之虞

的食品外，使用前應由業者備齊該消毒成分之使用目的及方式，

與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准用相同用途之評估資料，向衛生福利

部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，始得使用。 

3.如氯系食品用洗潔劑預計使用於截切生鮮蔬果，可參考衛生福利

部「降低截切生鮮蔬果微生物危害之作業指引」之使用建議，該

指引置於食藥署首頁 > 業務專區 > 食品 > 餐飲衛生 > 10. 

食品用洗潔劑衛生管理專區 > 食品用洗潔劑相關法規 > 降低

截切生鮮蔬果微生物危害之作業指引 

http://www.fda.gov.tw:8080/TC/siteContent.aspx?sid=3487 

 

Q16 :衛生福利部「降低截切生鮮蔬果微生物危害之作業指引」之重

點為何? 

A: 為考量提供直接生食之截切生鮮蔬果產品，業者應符合 GHP準則，

但不應為避免產品微生物之危害而帶入化學性之危害。產品為提

http://www.fda.gov.tw:8080/TC/siteContent.aspx?sid=34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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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直接生食者，製程中可以溫度控制(低溫)的方式取代或減少化

學消毒劑之添加，達到降低微生物危害之目的。如不得已需使用

氯系食品用洗潔劑，建議使用時以不超過100 ppm總氯量為原則，

且產品須以清水充分洗淨之。 

Q17 :所有販售的截切蔬果都需用氯系食品用洗潔劑消毒嗎? 

A: 依衛生福利部「降低截切生鮮蔬果微生物危害之作業指引」，製程

為直接供作烹調及二次加工使用之截切蔬果，建議於清洗流程中

不添加氯系食品用洗潔劑。 

Q18 :食安法中如何規範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？ 

A: 食安法第 27條規範食品用洗潔劑應標示項目；同法第 28條第 1

項規範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，不得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

形。 

Q19 :食品用洗潔劑應標示項目為何？ 

A: 依據食安法第 27條，食品用洗潔劑之容器或外包裝，應以「中文」

及通用符號，明顯標示下列事項： 

1、品名。 

2、「主要成分」之化學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，應分別

標明。 

3、淨重或容量。 

4、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。 



8 
 

5、原產地（國）。 

6、製造日期；其有時效性者，並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。 

7、適用對象或用途。 

8、使用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項或警語。 

9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。 

 

Q20 :是否需比照化粧品全成分標示? 

A: 否，目前依據食安法第 27條第 2款之規定，成分僅須以中文標示

「主要成分」之化學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，應分別標

明。惟本署鼓勵全成分標示，使資訊透明化，以利消費者據以選

購。 

Q21 :何謂「主要成分」? 要標幾個才可以？ 

A: 依據食安法施行細則第 22條，「主要成分」係指食品用洗潔劑中

具消毒、清潔作用者，無論含量多寡均需標示。另依據食安法第

27條第 1項第 2款，略以「…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，應分別

標明」，因此，假設食品用洗潔劑產品中含 2種界面活性劑及 1

種消毒劑，則此 3種化合物皆須以中文標示出其化學名稱。 

Q22 :主要成分可否以簡體中文、英文或外文標示？ 

A: 否。標示應以正體中文標示，但可以中文化學名稱為主，英文或

外文為輔。 



9 
 

Q23 :食品用洗潔劑「主要成分」標示中文化學名稱之原則？ 

A: 1.主要成分之原料，屬單一化合物者，如小蘇打，以化學名稱標示

之，應標示為「碳酸氫鈉」。 

2.屬以天然存在形式即已混合，且未經純化分離出單一成分之混合

物為原料再行合成者，得以一般社會通用名稱標示之，例如未

經不同碳數脂肪酸分離之椰子油，進行皂化後之成分，得標示

為椰子油皂化物(原料+製程)。 

3.屬以天然存在形式之材料為原料者，得以原料名稱標示之，例如

茶籽粉，得標示為茶籽。 

Q24 :「主要成分」之化學名稱不只一個時應如何標示？ 

A: 因命名方式不同，同一化合物可能有數個化學名稱，只要其化學

名稱可確實反映該化合物之化學結構式即可。另，食品用洗潔劑

衛生標準中，已明列化合物之名稱者，亦得視為其化學名稱使用。 

Q25 : 食品用洗潔劑之淨重或容量之單位應如何標示? 

A: 食安法第 27條第 3款所定淨重、容量，應以法定度量衡單位或其

代號標示之，建議如公克、公斤、毫升及公升等。另其英文縮寫，

g、 Kg、 ml 或 cc及 L等得視為通用符號，可使用於淨重或容

量之單位標示。。 

Q26 : 誰是國內負責廠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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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: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0條略以「國內負責廠商，指

對該產品於國內直接負法律責任之食品業者」。並以標示於外包裝

上的國內負責廠商為主。 

Q27 : 原產地（國）或其他欲以國家標示宣稱之內容要如何標示? 

A: 參考財政部與經濟部會銜發布之「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」，原

產地（國）應以進行完全生產貨物之國家或地區標示之，如貨物

之加工、製造或原材料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或地區者，則以

使該項貨物產生最終實質轉型之國家或地區標示之。其國家之標

示內容應具明確性，例如僅欲指稱歐盟中之單一國家，則應明確

標明該國家之名稱，不宜以「歐盟」一詞併列或取代，以免涉及

易生誤解之違法情事。 

Q28 : 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可否宣稱「天然」? 

A: 規定如下: 

1.原料中完全不含「經人為加工未改變本質之天然材料」者，不

得於標示中以中、外文宣稱「天然」。 

2.100%原料皆為「經人為加工未改變本質之天然材料」者，意即

無外加任何添加物者，得於標示中宣稱「天然」。但廠商需檢具

採購天然物之證明、詳細加工流程及其他有助釐清該原料本質

之文件等備查。 

3.僅部分原料屬「經人為加工未改變本質之天然材料」者，僅可

於「品名」、「圖畫」或「記號」三者以外之「說明文字」明確

指出特定成分屬「天然」原料；同時，自 107年 1月 1日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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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售產品之原料宣稱「天然」時，必須標示該原料之含量百分

比。而廠商需檢具採購天然物之證明、詳細加工流程及其他有

助釐清該原料本質之文件等備查。 

Q29 :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可否宣稱「有機」? 

A: 有機農糧產品之管理以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之規定為準，故食品用

洗潔劑針對「有機」字樣標示規定說明如下: 

1.一般食品用洗潔劑，例如洗碗精，其成分有界面活性劑、防腐劑、

增稠劑、香料、著色劑和其他添加物等，多屬化合物，而非各式

以米、麥、雜糧等為主原料之加工製品，農委會未將食品用洗潔

劑終產品列入認證。故食品用洗潔劑之「品名」、「圖畫」或「記

號」不得標示「有機」等同義之中、外文字樣。 

2.本署食品用洗潔劑中「有機」之標示規定，意指當食品用洗潔劑

中特定「原料」或其來源為已取得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可之有機

農糧產品者，方可於「品名」、「圖畫」或「記號」三者以外之說

明文字說明該原料為「有機」原料；同時，自 107年 1月 1日起，

市售產品之原料宣稱「有機」時，必須標示該原料之含量百分比。

而廠商需檢具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可該原料為有機農糧產品之文

件等備查。 

3.舉例: 洗碗精中添加黃豆萃取物，該黃豆已取得農委會「有機」

農糧產品之核可者，可於產品標示之文字敘述為「黃豆萃取物來

自有機黃豆」為原料之字樣，但不得置放有機標章圖案等易生「整

罐產品為有機產品」誤解之標示廣告或宣稱。 

 

Q30 :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可否宣稱「食品級」或「無毒」? 

A: 食品用洗潔劑非為供食用之食物，不得宣稱「食品級」字樣。另，

物質之毒性與劑量相關，任何物質過量攝入均可能有不良影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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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「無毒」字樣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字眼，同義之外文字

眼亦不得標示。 

Q31 :進口食品用洗潔劑之中文標示應於何時完成? 

A: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21條規定，輸入者，應依食

安法第 27條規定加中文標示，始得輸入。但需再經改裝、分裝或

其他加工程序者，輸入時應有品名、廠商名稱、日期等標示或其

他能達貨證相符目的之標示或資訊，並應於販賣前完成中文標

示。 

Q32 :進口之食品用洗潔劑是否只要中文標示符合規定即可? 

A: 否，若外文標示違反食安法相關規定(例如該法第 28條規定標示

廣告宣稱不得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)，仍須修正，並得以更換

新標、以貼標覆蓋或其他方式，修正不符合之標示資訊。 

Q33 :食品用洗潔劑之贈品是否需符合食安法之標示規範? 

A: 食品用洗潔劑種類眾多，包含清洗食品產線管路之強酸鹼等，如

未明確標示，恐有誤用之安全疑慮。因此，作為贈品之食品用洗

潔劑，雖非於一般通路販售，仍會供予消費者使用，其標示內容

仍受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標示法規規範。 

Q34 :有那些字詞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? 

A: 1.目前食品用洗潔劑已明確規範「食品級」或「無毒」字樣，不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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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示任何證明皆不得標示；「天然」、「有機」字樣可有條件標示

之(詳如 Q28、Q29)。其餘未明確規範者，依據案件具體情節判

定之。 

2.例如洗滌類食品用洗潔劑之「抗菌」宣稱，洗滌類食品用洗潔劑

中之界面活性劑，與髒污(包含細菌)充分作用後，經清水沖洗之，

包含添加於洗潔劑中之抗菌成份及細菌理應隨之沖洗乾淨。故正

常使用洗滌類食品用洗潔劑原即具有去除細菌之效果，而非經

「抗菌」原理使其菌數下降；而碗、盤、蔬果等經充分清洗後理

應無抗菌劑殘留，即使添加抗菌劑於洗潔劑中，僅能使洗潔劑本

身不長菌而非使清洗過之碗、盤、蔬果等經清洗後不再長菌，不

應於洗滌類食品用洗潔劑中標榜任何抗菌、制菌、殺菌、滅菌等

字眼，建議廠商於標示中明確說明抗菌成份之添加，係使清潔劑

本身不會繁殖細菌或等同詞義之文句。 

Q35 :食品用洗潔劑產品可否標示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字號？ 

A: 否。當食品用洗潔劑之成分與表列食品添加物相同時，即使該成

分具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字號，該字號仍不得標示於食品用洗潔劑

之包裝，否則有易生誤解之虞。另，於成分欄位標示「符合我國

食品添加物規格標準」等字樣，尚不致違反規定。 

Q36 :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是否須經主管機關預審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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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: 否，我國對於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並無預先審查制度，業者應秉

持自主管理之精神，確認其產品衛生安全及標示之正確性。 

Q37 :食品用洗潔劑之標示字體有無大小限制? 

A: 是，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，各不得小於 2毫米(mm)。外文、阿

拉伯數字或百分比符號應以與中文字比例相同之原則標示。 

Q38 :專供外銷之食品用洗潔劑是否須依食安法標示? 

A: 否，食品用洗潔劑劑如確認不會於我國販售而僅供外銷，則其標

示逕符合進口國規定即可，得免依食安法規定辦理。 

 

 

 


